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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范海坚，大专文化，主任记者，现供职于中国税务报。从事媒体工作25年，已发表经济、财税等各类
作品数千篇，多次获全国和行业报协新闻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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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辑 山雨欲来(1991年-1993年)以法治税作原则为国收税是天职让我们奏起税制改革旋律个人所得税
法呼之欲出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出台前后个税修法开启税改之门金鑫被“围”大会堂冲出欠税的“怪
圈”财经违法违纪何时休SOS卷烟工业困扰中的酒税人大代表论财税企业家在想⋯⋯何以重振“国企
”雄风“老大”与“老乡”、“老外”的争论参政论改革直言议经济靠“输血”不如自己“造血”踏
访天津开发区开发区“热”背后的隐忧挡不住的诱惑：“广告经济”“商标”，走向市场的通行证念
懂念熟念透念好市场这本经第二辑 风雷激荡(1994年-1998年)税收的事，总理讲得明确金鑫论税制⋯⋯
第三辑 润物无声(1999年-2003年)第四辑 关山漫漫(2004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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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据某市国税局票证处的一位同志反映，以往税务部门对那些不如实申报的纳税人采取停止发
售发票的做法。虽然这种做法有效，但只是实践中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措施，并无明确的法律依据。现
在新征管法明确赋予了税务部门这项权力，对那些有税收违法行为，又拒不接受税务机关处理的纳税
人，税务机关可以收缴其发票或者停止向其发售发票。两名基层国税局的执法人员曾深有感触地向记
者谈到，他们在两年前遭受的委屈因为新征管法的颁布而得到了化解。两年前，一家企业被他们查出
有重大偷税嫌疑，他们立即赶到企业开设账户的某商业银行办理“暂停支付手续”。然而，银行不予
配合，几十万元税款就在眼皮底下被转移了。尽管当时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出过有关
双方加强配合的各项通知，遗憾的是这些规定只强调了各方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而没有明确不承
担责任义务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和付出什么代价。新征管法弥补了这一缺陷，明确规定纳税人的开户
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拒绝接受税务机关依法检查纳税人存款账户，或者拒绝执行税务机关作出的冻
结存款或者扣缴税款的决定，或者在接到税务机关的通知后，帮助纳税人转移税款，造成税款流失的
，税务机关可以对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处1000元
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这项新规定，填补丁税收征管在立法上的空白，使税务人员在执法中不再进
退两难。一些纳税人也普遍感到，以前税务机关滥用职权违法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或者
采取税收保全、强制执行措施不当，对纳税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税法没有什么惩罚性的规定。但
新征管法规定税务机关必须对相关行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这在以前是纳税人想都不敢想的。

Page 5



《亲历·感悟》

编辑推荐

Page 6



《亲历·感悟》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7


